附件2： 
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
换届选举工作方案

中国黄金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任期将满。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章程》的有关规定，中国黄金协会拟于2013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
为使换届选举工作规范进行，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07]36号）、《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行业协会换届选举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换届选举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换届选举工作方案》如下： 

一、选举时间、地点

时间：2013年下半年

地点：北京
二、选举方式

按照《换届选举暂行办法》的要求和《中国黄金协会章程》规定，此次选举采取无记名投票、等额选举方式。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随后召开中国黄金协会三届理事会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三、选举程序

（一）选举产生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

1.主持人报告有选举权的应到人数、实到人数，宣布会议有效；

2.审议《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选举办法》和《第三届理事会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并举手表决；

3.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产生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
（二）选举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1.主持人报告有选举权的应到人数、实到人数，宣布会议有效；

2.审议《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选举办法》和《第三届理事会一次会议选举总监票人、监票人、计票人名单》，并举手表决；

3.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4.新当选会长讲话。

四、会长、副会长、秘书长的组成

为促进我国黄金行业健康、快速、持续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黄金协会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能力，中国黄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会长、兼职副会长人选由勘探、开采、选冶、精炼、加工、零售、投资、金融等产业链各环节重点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组成，拟推选孙兆学连任会长，兼职副会长38名；专职副会长人选由具有丰富行业管理和协会运作经验的同志组成，秘书长人选由专职副会长兼任，拟推选张炳南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五、理事、常务理事数量

拟选举理事单位480个、常务理事单位160个，具体数量以中国黄金协会第三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前会员资料登记情况为准。
